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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庭一一一年度 
訴字第一六○四號判決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國家公園之主要計畫，本質上為獨特之高權計畫行為，尚非行政處分，因

此人民不得對國家公園主要計畫之擬定或變更，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

訴訟。 

【概念索引】行政法／行政處分 

【關鍵詞】國家公園、主要計畫、公法上具體事件、通盤檢討、分區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申請投資開發、一定區域內、高權計畫行為、撤銷訴訟、課

予義務訴訟 

【相關法條】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5 條；國家公園法第 7 條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國家公園主要計畫之性質？ 

（二）選錄原因 

本件涉及人民得否對國家公園主要計畫之擬定或變更，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

務訴訟。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釋字第 742 號解釋意旨：「都市計畫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所為定期通盤檢討，

對原都市計畫作必要之變更，屬法規性質，並非行政處分。惟如其中具體項目有直

接限制一定區域內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人之權益或增加其負擔者，基於有權利即

有救濟之憲法原則，應許其就該部分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始符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願權與訴訟權之意旨。本院釋字第 156 號解釋應予補充。都市計畫之

訂定（含定期通盤檢討之變更），影響人民權益甚鉅。立法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 2 年內增訂相關規定，使人民得就違法之都市計畫，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者，提起訴訟以資救濟。如逾期未增訂，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後發布之都市

計畫（含定期通盤檢討之變更），其救濟應準用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有關違法行政處

分之救濟規定。」依此意旨，行政訴訟法於 109 年 1 月 15 日增訂「都市計畫審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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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專章（下稱都計專章），只有都計專章施行後發布之都市計畫，才可以適用該專

章之規定，至都計專章施行前已發布之都市計畫，則端視是否具行政處分性質，而

許其提起行政訴訟以資救濟。（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399 號判決參照） 

（二）相關學說 

都市計畫既然屬公法上之爭議，於都市計畫法並無明確規定下，依據行政訴訟

法第 2 條規定，自得依該法提起行政訴訟。惟同法第 3 條規定：「前條所稱之行政訴

訟，指撤銷訴訟、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亦即對於都市計畫，其法規性質既非行

政處分，自無法依據同法第 4 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至於是否得依據同法第六條及

第八條提起確認或給付訴訟，由於法無明文，於適用各該條文之具體要件上仍有爭

議，亦將導致都市計畫業已影響、限制或侵害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人之權益，卻

於我國現行訴訟制度下無法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確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有權

利即有救濟之原則相牴觸。因此，本於行政訴訟法第二條之意旨，針對都市計畫事件，

賦予立法者於同法第三條增訂相對應之訴訟類型，藉以提供人民提起行政訴訟之明確依

據，尚非過度逾越釋憲者之角色。  

三、本案見解說明 

國家公園之主要計畫，原則上尚未直接限制該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

增加其負擔，或對於不特定多數人之權利義務直接發生規制之效果，本質上為獨特

之高權計畫行為，尚非行政處分，因此人民不得對國家公園主要計畫之擬定或變更，

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 

【選錄】 
國家公園主要計畫經依國家公園法第 7 條規定核定後公告實施，或依同法施行

細則第 6 條第 1 項本文定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之變更，固有拘束國家公園區域內有

關之開發或建設計畫、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之法規效力，惟因 國家公園

主要計畫並非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而係對於國家公園之設立及其區域之

劃定所為之整體規劃，而主要計畫經通盤檢討後所為土地分區之調整，僅為後續國

家公園處擬定或變更該分區細部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編定之準則，並作為人民申請

投資開發經營該遊憩區之依據，故國家公園之主要計畫，原則上尚未直接限制該一

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或對於不特定多數人之權利義務直接發

生規制之效果，本質上為獨特之高權計畫行為，尚非行政處分，因此人民不得對國

家公園主要計畫之擬定或變更，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至於 109 年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109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行政訴訟法所增訂第 2 編「第一審程序」第 5
章「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之專章 ，係對於不服「都市計畫」而提起之行政訴訟 ，不問

都市計畫之種類、內容與法律性質為何，均得提起行政訴訟，乃為立法者為回應司

法院釋字第 742 號解釋意旨所建立之都市計畫違法性審查制度，並不適用於國家公

園計畫 。故人民縱認其違法且損及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須俟後續國家公園管理處擬

定或變更細部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之編定，或行政機關作成否准個案申請投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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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開發許可、建築許可或營運許可之行政處分作成後，始得依行政訴訟法提起

撤銷訴訟（釋字第 742 號解釋理由書第 4 段參照）。 

【延伸閱讀】 
陳信安，撤銷訴訟與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之訴訟標的及確定判決之確定力範

圍──簡評最高行政法院 111 年度抗字第 56 號裁定，裁判時報，135 期，2023 年 9
月，16-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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